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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对某县办小煤矿工人进行了体力劳动强度分级调

查。结果18 个工种中Ⅰ级体力劳动强度工种 6 个 , 占 33.3%;

Ⅱ级体力劳动强度工种 7 个 , 占 38.9%;Ⅲ级体力劳动强度

工种 1 个 , 占 5.6%;Ⅳ级体力劳动强度工种 4 个 , 占

22.2%。井下工种的体力劳动强度大于井上工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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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解小煤矿生产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状况 , 以便为健全

合理的劳动组织 、改善劳动条件 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科学的

依据 ,我们对某县办小煤矿进行了体力劳动强度分级调查。

1　调查内容和方法

依据国家 《体力劳动强度分级》 标准[ 1] , 对小煤矿的 18

个工种 (井下 8个工种 , 井上 10 个工种)进行现场调查测定。

每个工种选择 2 名接受测定的工人 , 连续跟班调查测定 3 d。

采用 YA-2型肺通气量仪分别计量每个受试对象从事各种劳动

与休息时的呼出气体积 , 每种动作至少测定 8 个气样。 调查

测定数据按照标准附录 A 的计算方法 , 计算各工种的劳动时

间率 、 能量代谢率 、 劳动强度指数 , 根据劳动强度指数确定

各工种的体力劳动强度级别。

2　结果

小煤矿各工种的体力劳动强度测定及分级结果见表 1。

2.1　劳动时间率　18 个工种的劳动时间率为 54.9% ～

93.8%, 平均值为 77.9%。井下 8 个工种中有掘进 、 采煤 、 绞

车 、 钉道等 4个工种的劳动时间率超过卫生学限度 (即净劳

动时间超过 400 min , 劳动时间率大于 83.3%)[ 2] , 井上 10 个

工种的劳动时间率均未超过卫生学限度。

2.2　能量消耗　18 个工种的能量代谢率为 2.8 ～ 17.8 kJ/

(min·m2), 平均值为 (9.2±4.5)kJ/ (min·m2)。掘进 、 采煤 、

装煤 、 挂钩 、 枕木 、 支柱 、 钉道等 7 个井下工种和电工 、 泵

工 、 机修 、 锅炉 、 检验等 5个井上工种的 8 h 工作日平均耗能

值超过6 276 kJ/人的卫生学限度[ 2] 。

2.3　劳动强度指数与分级　18 个工种的劳动强度指数为 6.7

～ 32.3 , 平均值为 17.7。井下 8 个工种的劳动强度指数平均值

为23.1±6.6 , 井上 10 个工种的劳动强度指数平均值为 13.4±

5.5 , 两组的劳动强度指数平均值比较 ,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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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　各工种体力劳动强度测定及分级结果

工种
劳动时间率
(%)

能量代谢率

[ kJ/ (min·m2)]
工作日平均耗能值

(kJ/人)

劳动强度

指数 级别

掘进■ 93.8 16.1 10 671 29.8 Ⅳ

采煤■ 87.5 12.0 8 561 22.7 Ⅲ

装煤■ 75.0 14.3 10 206 26.1 Ⅳ

绞车■ 87.5 6.2 4 664 12.9 Ⅰ

挂钩■ 81.3 17.8 12 146 32.3 Ⅳ

枕木■ 78.6 8.7 6 647 16.9 Ⅱ

支柱■ 75.0 9.8 7 660 18.6 Ⅱ

钉道■ 84.4 13.7 12 183 25.5 Ⅳ

电工 77.9 9.9 8 127 19.0 Ⅱ
泵工 65.7 8.7 7 016 16.5 Ⅱ

抽风 66.7 2.8 1 814 6.7 Ⅰ

压风 81.3 3.3 2 191 7.9 Ⅰ
充电 75.0 4.4 3 346 9.7 Ⅰ

机修 77.1 9.5 7 052 18.3 Ⅱ
锅炉 80.9 10.2 7 274 19.4 Ⅱ

检验 81.3 9.8 7 190 18.8 Ⅱ
地磅 54.9 3.2 2 133 7.0 Ⅰ

通讯 79.2 4.9 3 794 10.6 Ⅰ

　　■为井下工。

(t=3.40 , P <0.01)。

体力劳动强度分级结果 , 18 个工种中属于Ⅰ 级的工种 6

个 , 占 33.3%;属于Ⅱ级的工种 7 个 , 占 38.9%;属于 Ⅲ级

的工种 1 个 , 占 5.6%;属于Ⅳ级的工种 4 个 , 占 22.2%。体

力劳动强度Ⅲ 、 Ⅳ级的工种均为井下工种 。

3　讨论

调查结果显示 , 某县办小煤矿 18 个工种的平均劳动时间

率 、 平均能量代谢率 、 劳动强度指数与国内报道的矿山行业

的调查结果 [ 劳动时间率 73.69%, 平均能量代谢率 9.99 kJ/

(min·m2), 劳动强度指数 18.8] [ 3]基本相似。但分析结果提示

井下工种的体力劳动强度大于井上工种。从事井下艰苦工种

的工人多为农民工 , 他们的报酬为计量 (件)工资 , 为了多

得报酬就要在单位时间内不停地工作 , 使劳动时间 、 能量消

耗大量增加 , 其结果则会产生疲劳或过劳 , 使工作能力下降 ,

甚至可能导致工伤事故。因此 , 必须完善小煤矿的劳动组织

形式 , 合理安排工间休息 , 对工种的设置及人员的调配采取

科学的管理 , 防止由于劳动强度过大而产生不良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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